
答复类别：B类

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1167 号建议的答复

许晨聪代表：

《关于明确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边界的建议》（第 1167 号）收

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我局高度重视明确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边界工作，努力确保每

一株古树名木都得到有效管护。当前，相关法律法规主要以“城

市规划区”作为城乡古树名木管理边界的划分依据，但在城镇化

快速推进、城区镇区动态变化、建成区与村庄交错等复杂情形下，

城乡接合部古树名木管理边界模糊、部门职责交叉的问题客观存

在，已成为亟待破解的实践难题。您提出的“镇街一级建成区范

围内的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由住建部门负责、村一级的古树名

木保护管理工作由林业部门负责”的思路，与基层探索方向高度

契合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参考。

关于“城市古树名木管理边界不清”的问题，我们坚持“机

制先行、一地一策”的思路积极探索解决路径。一方面，今年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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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，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印发《福建省古树名木资源普查

工作方案》，明确协商裁定规则，在今年启动的第三次全国古树名

木资源普查中，专门规定“县（市、区）林业部门和住建（城管、

园林）部门组织协商，合理划分普查范围；存在异议时，提交当

地政府裁定”，从机制上明确了边界划分依据。另一方面，推动各

地因地制宜灵活落地，目前全省各县（市、区）普遍遵循“因地

制宜、一事一议”的原则，在尊重管护实际、避免责任真空的前

提下合理划定普查和保护管理范围，已将划定范围导入普查系统，

明确了林业和住建部门的管理范围。如莆田市所辖 6 个县级单位

均建立了林业与住建部门的联合工作机制，结合本地城乡分布特

点、古树群分布和管护力量等实际，共同协商确定了 6种不同的

普查和保护管理范围划分方法，确保了古树名木管护责任全覆盖、

无死角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认真吸纳您的建议，持续完善管理机制，全

力守护好每一株古树名木。一是深化联合机制。继续依托古树名

木资源普查等专项工作，压实县级林业和住建部门协商划定管理

边界的责任，鼓励各地以政府文件等形式固化分工，形成边界清

晰、衔接顺畅的长效协作格局。二是加强调查研究。联合省住建

厅开展专题调研，纵向了解国家关于“城市规划区”应用的指导

动向并深入基层摸清实情；横向对接自然资源、民政、统计等部

门，整合国土空间规划、行政区划和城乡分类属性等信息，为科

学划分城乡古树名木管理边界提供充分支撑。三是推动信息共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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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快建设全省城乡一体化的古树名木智慧管理系统，积极对接国

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，实现数据互联互通，以信息化手段助推管

理边界精准化。

感谢您对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领导署名：王智桢 张志才

联 系 人：郭利娜（绿化办）

联系电话：0591-87839245

福建省林业局

2026年 5月 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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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

会；莆田市人大常委会；省政府办公厅。


